四川农业大学文件
川农大校人发〔2009〕21号
关于贯彻执行科技部等五部委“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单位吸纳和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的
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

各中层单位：
    按照科技部等五部委“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单位吸纳和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若干意见”（国科发财［2009］97号）精神，为进一步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促进我校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的课题组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根据我校实际情况，现就我校承担的重大科研项目聘用优秀高校毕业生作为研究助理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聘用范围
我校承担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973计划、863计划、科技
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国家发改委、农业部、教育部和国家林业局等国家部门下达的科研项目，可聘用高校或科研院所应届毕业生作为研究助理。

二、管理办法
1、聘用办法：聘用人员的基本原则、条件、待遇以及相关管理均参照“四川农业大学聘用人员管理暂行办法”（川农大
校人发[2005]26号）规定执行。

2、聘用期限：最长不超过该项目执行期。聘用期满，根据工作需要可以续聘或到其他岗位就业，就业后工龄与作研究助理期间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

3、在聘期间学校安排住房或享受学校职工在外租房补贴(每月每人补助：本科生100元，硕士生150元，博士生200元)。

4、在聘期间其户口、档案可存放在雅安市或入学前家庭所在地人才交流中心。

三、岗位指标

    根据所承担的科研项目经费和现有人员情况确定可聘用岗位指标。现暂按项目经费确定，即项目经费在20-39万元可设1个岗位；40-79万元可设2个岗位；80万元以上可设3个岗位。

四、经费渠道

研究助理的基本工资、各种津补贴、社会保险等参照学校标准执行，每聘用一位助理，学校承担10000元（省教育厅如有配套经费则划拨至课题组），其余经费和年终奖由科研项目
经费承担。

五、聘用程序

    各课题组根据科研工作需要，提出聘用计划，填报“科研课题聘用人员计划申请表”（可从人事处网页下载）。要求明确聘用岗位及职责、聘用期限和经费渠道。经学校批准同意后，人事处和科技管理处共同负责统一组织，课题组自主公开招聘，聘用人员与项目负责人和学校签订三方聘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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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办法由人事处、科技处负责解释。
                          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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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校领导                                          

  四川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09年4月29日印发

                                       （共印10份）
